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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單位：美金元） 

出口託收 
手續費 以託收金額 0.05%計收，最低應收取 USD20或等值之其他外幣。 

郵費 參照服務項目「郵費」收費標準計收。 

出口信用狀

押匯 

手

續

費 

出口押匯 以押匯金額 0.1%計收，最低應收取 USD20或等值之其他外幣。 

出口轉押匯 

手續費按轉押匯金額 0.12%計收，最低應收取 USD25，指定銀行之必要費用以內扣

為原則。若指定銀行要求先行支付費用者，以轉押匯金額 0.2%計收，最低應收取

USD40或等值之其他外幣。 

利

息 

費

用 

即期 

1.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10/360(適用範圍：香港地區之港幣，新加坡地區之

新加坡幣，日本地區之日圓)。 

2.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12/360(適用範圍：其他)。 

遠期 

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貼現天數+15天)/360或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

率×實際天數/360 

1.遠期息由買方負擔，如以即期方式付匯票票面金額者不收遠期息，但應比照即期

方式加收出口押匯(即期)息。 

2.遠期息由買方負擔，如由國外銀行於到期日加息付押匯款者不收遠期息(惟其利率

如低於本行規定者應補收利率差額)，但應比照即期方式加收出口押匯(即期)息。 

3.遠期息由賣方負擔而於到期日付款者(即由本行貼現者)，依匯票期限加十五天計

收，但不收出口押匯(即期)息。 

4.該項到期日於承作押匯時即可知者，(如由裝船日或押匯日起幾天為到期日者)應自

本行押匯時起算至到期日止之實際墊款日數計收遠期息，另比照即期方式加收出

口押匯(即期)息。 

轉押匯利息 

1.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10/360(適用範圍：香港地區之港幣，新加坡地區之

新加坡幣，日本地區之日圓)。 

2.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12/360(適用範圍：其他)。 

3.可確定到期日之出口遠期信用狀轉押匯案件，免計收轉押匯利息。 

單據瑕疵利息 
1.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7/360(不分地區一律加收 7天)。 

2.已收取轉押匯利息之轉押匯案件，免收瑕疵息。 

郵費 參照服務項目「郵費」收費標準計收。 

國外銀行費用 參照服務項目「國外銀行費用」收費標準計收。 

快遞費 

香港地區 USD25， 

亞洲地區 USD30， 

美加地區 USD35， 

歐洲地區 USD40， 

中南美洲及大洋洲 USD45，或等值之其他外幣， 

超重部份應另依快遞公司規定計收。 

郵費 

1.香港、澳門地區 USD5，亞洲及大洋洲地區 USD10，歐美、中南美及非洲各地

USD15，或等值之其他外幣。 

2.須向第三銀行辦理求償者或另須寄送單據者，加計該地區之半數，特重文件按實

計收。 

電報費 每通一律以 USD30或等值之其他外幣計收。 

匯費(佣金匯出) 以匯出金額 0.05%計收，最低應收取 USD10，最高 USD30或等值之其他外幣。 

國外銀行費用 

1.信用狀有規定者：依信用狀規定收取之外幣金額。 

2.信用狀內不論有無求償規定，每筆一律依 USD70或等值之其他外幣計收。 

3.免預收瑕疵息暨轉押匯息之客戶，若信用狀無求償規定者，可免先預扣劃帳手續

費。 

 


